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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 

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摩洛哥妇女民主协会提

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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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总体背景 

 摩洛哥在妇女权益保护和推广的规范框架层面有所进步。《宪法》第十九条

规定，公民平等享有各项权利，并明确表示国家应促进平等的实现，成立促进平

等与反对一切形式歧视的权力部门。 

 然而，这些权利的享有，应服从“宪法条款、王国惯例及其诸项法律”， 导

致这些权利的直接适用性或可援用性方面仍然存在含糊不清。 

 摩洛哥收回了针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九条第 2 款与第十六

条的保留意见，但仍然维持其针对第二条与第十五条第 4 款的意见。 

 议会没有通过旨在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的法案

草案。 

 摩洛哥政府未表达任何接受国际宪章至高无上权力的意愿。诸多领域的改革

仍然进展缓慢。 

建议 

– 收回针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所做声明，并向联合国提交

加入《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相关文书。 

– 协调司法手段与《宪法》以及国际承诺的关系。 

– 落实全面的平等政策，配套追踪评估资源与机制。 

对摩洛哥问题最突出领域的分析 

领域 4 

 62.8%的女性受到暴力侵害，其中 55%为家庭暴力(根据 2009 年普查结果)； 

 针对妇女所受暴力的法案在预防、保护、打击及义务方面不符合国际法规范。

修正案迟迟未出台； 

 服务与援助受暴力侵犯的妇女的相关制度缺乏大局观。 

 各非政府组织的受访中心存在人员和物资短缺的情况。 

建议 

– 修正刑法，颁布合乎联合国规范的法律。 

– 建立制度化服务链，配备人员与物资。 

– 制定政策来宣传妇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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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6 

 2013 年，女性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比重为 25%，其中农业人口占

61.1%，服务业人口占 26.3%，工业人口占 12.5%。在农村，3/4 的妇女无偿为家

庭工作，不享有保护与保障，而男性中这种情况的比例仅为女性的 1/3。 

 2011 年，女性失业率达 10.2%，男性为 8.4%。城市中，女性失业率为 24%，

男性为 17%。在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群中，女性失业率为 21%，男性为 11%。 

 《劳动法》未将某些妇女占绝大多数的行业(家政服务、无偿农业耕作等)涵

盖其中。 

 妇女享有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在集体土地耕作的女性在

土地转让或开发时得不到相应补偿。 

建议 

– 制定方案消除因性别造成的失业，制定促进妇女就业的策略。 

– 采取制度性措施，帮助妇女平衡私人生活与职业生活。 

– 落实《劳动法》中与就业平等和反对歧视相关的条款。 

– 将所有劳动者(仆人、临时工、家庭护工等)均纳入社会保险范围。 

– 颁布法律授予在集体土地劳动的妇女权利所有者地位，保证在与此相关

的机制中的权利均等。 

领域 7 

 女性在议员中所占比例为17%。只有 7名女性在议会中占据有影响力的职位。 

 女性在政府中所占比例仍然较低(2007 年为 21.2%， 2014 年为 12.8%)。 

 《高级公务员任命组织法》(2012 年)没有规定专门措施，保障男女比例均等。 

 女性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但只有 12%担任领导职务。 

建议 

– 引入鼓励性/惩罚性司法措施，保障妇女的被选举权。 

– 确保在一切代表机构中的男女比例均等。 

领域 8 

 宪法中拟成立的权力部门一直没有成立。 

 妇女职位晋升制度机制(部)需要重组，目前其成效、定位、资源和预算都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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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 成立专门机构，赋予其独立财政、引导和监管/评估相关公共政策方面

的能力，以及审查与制裁歧视妇女行为的权力。 

– 以有效、协同的方式实施促进公平的全面公共政策。 

领域 9 

 《家庭法》：若干歧视性条款和习俗仍然存在。尤其表现在： 

– 未成年人婚姻：此类婚姻的数量从 2004 年的 18 341 例上升到 2013 年的

35 152 例。99.79%的申请涉及女孩，农村与城市比例基本相当。 

– 一夫多妻制：2013 年，31.35%的一夫多妻制婚姻申请获得批准。 

–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通婚：只对摩洛哥妇女禁止。 

– 妇女起诉离婚：因夫妻感情不和引发的离婚经常被法官理解为因损害引

发的离婚，从而迫使女方制造受到损害的证据。 

– 逐出家门：妇女是主要受害者，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几乎未得到执行。 

– 合法监护权：母亲即便在照管子女的情况下也不享有合法监护权，除非

子女的父亲去世或者无行为能力。 

– 婚姻认可：这一条款(第十六条)经常被用作一种迂回手段，使未成年人

婚姻与一夫多妻制合法化。 

– 《继承法》：除了修订与强制遗产相关的条款(第三百七十条)外，仍然带

有歧视性。 

 《国籍法》：允许摩洛哥妇女的子女自动获得与其母亲相同的国籍，并具有

追溯效力，但不适用于其外国籍配偶。 

 刑法不保证妇女享有权利和自由，也不保护其免受因性别与社会地位所受到

的暴力和歧视。 

建议 

– 全面修订《家庭法》和《刑法》。 

领域 10 

 尽管 2005 年批准了《改善妇女媒体形象与反对老旧思想国家宪章》，社会上

传达的妇女形象仍然充满了侮辱性的、有损名誉的陈词滥调。信息与传媒高等研

究院 2009 年的一项研究与社会经济委员会 2012 年的一份报告批评媒体无力反映

当下摩洛哥妇女的形象。妇女被表现为只局限在私人领域，或者被表现为需要保

护和托管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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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上，女性主要主持烹饪、美容等方面的节目，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节

目则全部由男性主持。 

 广告也传达一种有辱妇女形象的思想，远远不能反映妇女对社会生活所做出

的真正贡献。 

建议 

– 强制要求在公共与私营制作方的执行书中，加入反对老旧思想并在所有

节目中促进男女平等的规定。 

– 督促所有参与人员尊重男女平等，视其为《宪法》赋予的权利。 

– 确保公共电视台免费播放宣传妇女权利的节目，并对私营电视台实施鼓

励性措施减少其播放成本。 

领域 12 

 损害儿童权利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雇佣女童做女佣与早婚。 

 2012 年进行的全国就业调查显示有 92 000 名 7 至 15 岁之间的童工。根据反

对聘用“小女佣”联合会 2010 年的研究，60 000 至 80 000 名女童做过女佣，法

律对她们受到的剥削避而不谈。 

 国家没有打算采取任何措施消灭早婚现象，尽管这是摩洛哥应尽的国际义务。 

建议 

– 落实 15 岁以下未成年人义务教育制度。 

– 废除允许早婚的条款。 

– 建立司法制度，保护女童免受经济剥削。 

 


